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２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

，

实际出席

１１

人

，

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董事长袁亚非先生主持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４６５００

万元收购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份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９９％

）。

本次股份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评估报告

书

》（

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９１

号

）

为定价依据

，

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５０４００

万元

，

折让率为

９２％

。

本次转让事宜无需银行监管部门核准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公司将持有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

。

本议案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股权收购的相关事宜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上述议案关联董事袁亚非先生

、

杨怀珍女士

、

仪垂林先生回避了表决

。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５４

《

宏图高科关联交易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进行事前认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

均如下

：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控股股东继续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

，

符合公司战略与发展需要

。

公司收购江苏

银行股权能进一步加大公司金融资产比重

，

优化资产结构

，

提高资产质量

，

增强上市公司应对宏观经济周

期变化的抗风险能力

，

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与安全边际

。

本次关联交易以现金为交易方式

，

交易价格低于交易标的评估价值

，

定价公允

，

交易完成后对本公司

经营无重大影响

。

本次关联交易理由充分

，

审议程序合法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

。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议案

，

并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本财务顾问根据宏图高科提供的相关资料

，

进行了审慎的调查

，

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

，

从合法性

、

必

要性

、

公平性方面进行了论证

，

本财务顾问认为

：

该关联交易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

体现了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内控实施工作

，

公司拟聘请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内控审计机构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花贵侃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副总裁职务

，

经公司总裁提名

，

同意公司聘任顾晓明

先生

、

李斌先生

、

刘宁元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

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个人简历

：

顾晓明先生

，

１９７１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历任方正科技经理

、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

现任宏

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

李 斌先生

，

１９７５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历任清华同方计算机系统本部华东大区总经理

，

永乐电器电脑

部部长

。

现任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

刘宁元先生

，

１９６２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加拿大国籍

，

历任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电脑部电脑

科科长

，

江苏华琪电脑有限公司总经理

，

ＳＡＰ

加拿大技术顾问及项目经理

。

现任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

司副总裁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公司总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以下议案

：

１

、《

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议案

》

２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３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公司总部以现场会

议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

应出席监事

３

名

，

实际出席

３

名

。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金艳民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经审议

，

通过了

《

关于收购三胞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４６５００

万元收购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９９％

）。

本次股份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评估报

告书

》（

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９１

号

）

为定价依据

，

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５０４００

万元

，

折让率为

９２％

。

本次转让事宜无需银行监管部门核准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三胞集团将不再持有江苏银行股份

，

公司将持有江苏银行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监 事 会 对 公 司 收 购 三 胞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的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的 关 联 交 易 事 项 的 书 面 审 核 意

见

：

公司此次以现金方式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交易

，

是控股股东继

续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举措

，

符合公司战略与发展需要

，

本次收购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加大公司金

融资产比重

，

优化资产结构

，

增强上市公司应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抗风险能力

，

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价

值与安全边际

。

因此上述事项的实施具有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

理由充分

，

审议程序合

法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因此

，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议案

，

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４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人民币为

４６５００

万元价格收购控股股东三胞

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

●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是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出具的

《

资产评

估报告书

》（

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９１

号为定价依据

，

上述股权评估值合计人民币为

５０４００

万元

●

公司过去

２４

个月内与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交易

，

累计金额为

４１８００

万元

●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补偿承诺

●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

、

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胞集团

”）

签订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根据协议

，

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４６５００

万元收购三胞集团

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

”）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

，

该股份占江苏银行注册资本的

１．０９９％

。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三胞集团将不再持有江苏银行的股份

，

公司将持有江苏银行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

份

。

该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５２

号公告

），

关联董事袁亚非

先生

、

杨怀珍女士

、

仪垂林先生回避了表决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规定

，

本事项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

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

本次转让事宜无

需银行监管部门核准

。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三胞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

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重大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介绍

１

、

三胞集团基本情况

三胞集团为江苏省最大的多元化民营企业之一

，

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

注册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中

山东路

１８

号第

１１

层

Ａ２

座

，

法定代表人袁亚非

，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子计算机网络工

程设计

、

施工

、

安装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通信设备

（

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

开发

、

研制

、

生产

、

销售及售后

服务与咨询

；

摄影器材

、

金属材料

、

建筑装饰材料

、

五金交电

（

不含助力车

）、

水暖器材

、

陶瓷制品

、

电器机

械

、

汽配

、

百货

、

针纺织品

、

电子辞典

（

非出版物

）、

计算器

、

文教办公用品销售

；

家电维修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

理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

三胞集团主要股东为袁亚非

、

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袁亚非持股

５５％

，

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４５％

。

２

、

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三胞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

公司与三胞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过去

２４

个月内与控股股东三胞集团发生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４１８００

万元

，

本次与三胞集团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

４６５００

万元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

，

累计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且占净资产

５％

以上

，

为重

大关联交易

。

３

、

三胞集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出具的中兴华鉴字

［

２０１２

］

３２２１３１１

号

《

审计报告

》，

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胞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１９６１２８．５２

万元

，

净资产

７７００３１．６０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２０２６７．０１

万元

，

净利润

２９４３７．７８

万元

。

（

三

）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行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

，

占江苏银行注册资本的

１．０９９％

，

本次交

易价格为人民币

４６５００

万元

。

三胞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以每股人民币

３．６０

元参与江苏银行的增资扩股

，

出资金额合计为

３６０００

万

元

，

股份合计为

１００００

万股

。

２

、

江苏银行基本情况

江苏银行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注册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洪武北路

５５

号

，

法定代表人黄志伟

，

注册资本

９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经营范围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

理票据承兑和贴现

；

发行金融债券

；

代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金融债券

；

从事同

业拆借

；

买卖

、

代理买卖外汇

；

从事银行卡业务

；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 供 保 险 箱 业 务

；

经 中 国 银 行 业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的 其 他 业 务

。

金 融 业 务 许 可 证 号 为

Ｂ０２４３Ｈ２３２０１０００１

。

３

、

经营机构设置情况

目前公司下设

１６

家分行和总行营业部及南京地区

１６

家直属支行

，

其中

１０

家分行系由原无锡市商

业银行

、

苏州市商业银行

、

南通市商业银行

、

常州市商业银行

、

淮安市商业银行

、

徐州市商业银行

、

扬州市

商业银行

、

镇江市商业银行

、

盐城市商业银行和连云港市商业银行

１０

家城市商业银行转变

，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先后设立宿迁分行

、

泰州分行

、

上诲分行

、

深圳分行

、

北京分行和杭州分行

。

４

、

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江苏银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列表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性质 持股数量 比例

１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９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３％

３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５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５％

４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公司 国有

４８７

，

０１５

，

５４０．００ ５．３５％

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

３０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

６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

７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２４８

，

８０９

，

２１５．００ ２．７３％

８

南通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

２２２

，

４４８

，

６４４．００ ２．４４％

９

丰立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１０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江苏银行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

５

、

江苏银行近一年及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出具的大信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４４８

号

《

审计报告

》，

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江苏银行经审计的总资产

５１４１４５７２．２

万元

，

净资产

２７８１１５３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５２４１７．４

万元

，

净利润

５８３３８８．１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江苏银行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６２６８７６０４．９２

万元

，

净资产

３１５７７５５．２３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９８６６５４．７４

万元

，

净利润

３６５７４４．６３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分红金额分别为

７２８００

万

元

。

６

、

江苏银行最近两年历史分红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江苏银行以现金股利分配

，

支付比例为

８％

，

即每股分配现金股利

０．０８

元

，

分配股利共计

７２８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江苏银行以现金股利分配

，

支付比例为

８％

，

即每股分配现金股利

０．０８

元

，

分配股利共计

７２８００

万元

。

７

、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对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

行

１００００

万股权进行评估

，

并出具了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９１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其评估结果如

下

：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评估方法

：

市场法

。

价值类型

：

市场价值

。

评估结论

：

通过评估

，

在持续经营假设

、

公开市场假设的前提条件下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

权所涉及的江苏银行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经评估为

５０４００

万元

。

（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

：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

甲方

）

受让方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乙方

）

一

、

协议标的

（

略

，

见上文

）

二

、

收购价格

（

略

，

见上文

）

三

、

交付期限

本协议生效后五日内

，

甲

、

乙双方就本次转让的股权办理转让手续

。

四

、

付款方式与期限

１

、

乙方股东大会通过本协议之后三天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收购总价款的

５０％

，

即人民币

２３２５０

万元

人民币

（

大写

：

贰亿叁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

２

、

在乙方向甲方完成首次付款后的第十五天

，

乙方向甲方支付收购总价款的

３０％

，

即人民币

１３９５０

万元人民币

（

大写

：

壹亿叁仟玖佰伍拾万元整

）。

３

、

协议标的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转让到乙方名下之后三天内乙方再向甲方支付收购总价

款的

２０％

，

即人民币

９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大写

：

玖仟叁佰万元整

）。

五

、

违约责任

１

、

乙方如未能按期足额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时

，

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部分价款的万分之五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

，

违约金不超过协议约定的价款的

３０％

。

任一期逾期付款超过三个月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

２

、

甲方如未能按期如数移交所转让股权

，

每逾期一天应按已付价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

违约金不超过协议约定的价款的

３０％

。

逾期交付超过三个月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

３

、

如甲方交付的转让股权存在权利瑕疵

，

乙方有权拒绝接受

；

如接受后发现相关问题的

，

乙方有权要

求甲方予以弥补

，

给乙方造成损失的

，

由甲方全额赔偿

。

４

、

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

，

由双方协商解决

。

六

、

争议的解决

１

、

当因为本协议或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

，

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２

、

若协商不成

，

任何一方可向受让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七

、

生效条件

本协议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本协议生效

：

１

、

甲方股东会同意

；

２

、

乙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

；

３

、

甲

、

乙双方签字盖章

。

五

、

本次收购金融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实现

“

做中国最有投资价值之一的上市公司

”

的战略目标

，

今年以来公司克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

通胀压力加大

、

消费者信心下降的不利因素

，

在稳固发展

ＩＴ

连锁主业的基础上

，

加大布局金融资产

，

目前

已形成证券

、

期货

、

科技小额贷款以及

ＰＥ

的金融资产结构

。

本次资产收购旨在公司进一步加大公司金融资产比重

，

提高资产质量

，

增强上市公司抵御宏观经济

周期变化的抗风险能力

。

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江苏银行为区域商业银行

，

治理结构完善

，

资产质量良好

，

经营业绩稳定

。

本次收购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分享银行业快速发展的经营成果

，

获得更好的业务资源与发

展机遇

，

同时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与安全边际

，

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以及

《

江苏宏图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要求

，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控股股东继续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

，

符合公司战略与发展需要

，

公司收购江苏

银行股权能进一步加大公司金融资产比重

，

优化资产结构

，

提高资产质量

，

增强上市公司应对宏观经济周

期变化的抗风险能力

，

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与安全边际

。

本次关联交易以现金为交易方式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低于交易标的评估价值

，

定价公允

，

交易完成后

对本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

控股股东为本次收购出具了承诺函

，

交易本身具有保障

。

本次关联交易理由合理充分

，

审议程序合法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议案

，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监事会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的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

公司此次以现金方式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交易

，

是控股股东继

续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举措

，

符合公司战略与发展需要

，

本次收购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加大公司金

融资产比重

，

优化资产结构

，

增强上市公司应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抗风险能力

，

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价

值与安全边际

。

因此上述事项的实施具有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

理由充分

，

审议程序合

法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因此

，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议案

，

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公司聘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

并发表了如下意见

：

本财务顾问

根据宏图高科提供的相关资料

，

进行了审慎的调查

，

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

，

从合法性

、

必要性

、

公平性方面

进行了论证

，

本财务顾问认为

：

该关联交易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体现了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九

、

三胞集团的承诺函

为保证本次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承

诺函

，

内容如下

：

鉴于本公司拟向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本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

。

为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

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

本公司作为宏图高科控股股东

，

特承诺如

下

：

自本次收购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内

，

经本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审计

，

如宏图高科所受让之江苏银行股

权与本次股权转让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相比发生

２０％

以上减值计提准备

（

即评估值为

５０４００

万元所对应

之江苏银行股权发生

１００８０

万元以上减值计提准备

），

本公司将以现金补足该减值计提部分

。

如发生上述情况

，

本公司承诺在宏图高科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两个月内实施完毕

。

十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

２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

３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４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５

、

三胞集团股东会决议

；

６

、

宏图高科与三胞集团签订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７

、

大信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４４８

号

《

江苏银行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８

、

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９１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９

、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特此公告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５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１０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星期三

）

●

会议召开地点

：

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

：

现场方式

一

、

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星期三

）

４

、

会议召开地点

：

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

５

、

会议方式

：

现场方式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

股股份的议案

否

２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否

议案全文请参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一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四

、

参会方式

１

、

会议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

、

持股凭证

、

本人身份证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需持股票帐户卡

、

持股凭证

、

授

权人委托书

、

授权人身份证

、

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若为法定代表人

，

需持股票帐户卡

、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

、

本人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需持股票帐户卡

、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与地点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登记地址

：

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８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注

：

上述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

五

、

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

：（

０２５

）

８３２７４６９２

、

８３２７４７８０

传 真

：（

０２５

）

８３２７４７９９

联 系 人

：

蔡金燕

、

陈莹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交通

、

食宿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中划

“

√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

的议案》

２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对可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受托人

（

是

、

否

）

有表决权

，

如果有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

（

同

意

、

反对

、

弃权

）。

对未作指示的审议事项

，

受托人

（

是

、

否

）

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委托人签名

（

若法人股东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若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有效期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１

号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

，

对贵公司拟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项目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形成了资产评

估报告

。

为保证报告使用者合理使用本报告

，

现声明如下

：

一

、

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

，

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

恪守了独立

、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

，

根据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

，

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

，

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二

、

评估对象所涉及的资产

、

负债清单由委托方提供并经其签章确认

；

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

合法性

、

完整性

，

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

三

、

注册资产评估师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

；

与相关当事方没有

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

，

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

四

、

注册资产评估师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了了解

；

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

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

，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

，

但

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

评估中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且已提请委托

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

五

、

本次评估报告中的分析

，

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

，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

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

、

限定条件

、

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

六

、

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

。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

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

。

七

、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

并不承

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

。

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

八

、

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

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注册资产评

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

九

、

请评估报告使用者请关注本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

摘 要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宏图高科

”）

的

委托

，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

，

本着独立

、

公正

、

客观的原则并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宏图高科拟

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胞集团

”）

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

”）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所涉及的江苏银行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以下同

）

持续经

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工作

。

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简要介绍如下

：

评估目的

：

宏图高科拟收购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

，

因此需要对该经济行为涉

及的江苏银行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为宏图高科拟收购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股权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

评估对象为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涉及的江苏银行于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

评估范围为江苏银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全部资

产及负债

。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评估方法

：

市场法

。

价值类型

：

市场价值

。

评估结论

：

通过评估

，

在持续经营假设

、

公开市场假设的前提条件下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股股权所涉及的江苏银行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经评估为

５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

大写为人民币伍亿零肆佰万

元

）。

特别事项说明

：

（

一

）

本评估结论系对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市场价值的反映

。

评估结论根据本报告书所述原则

、

依据

、

前提

、

方法

、

程序得出

，

评估结论只有在上述原则

、

依据

、

前提存在的条件下

，

以及产权持有者所提供的所

有原始文件都是真实

、

合法的条件下成立

。

评估结果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

、

担保事宜

，

以及特殊

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

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

有关法规

政策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或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

（

二

）

本次评估中

，

由于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很小

，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没有提供去企业现场核查的条件

。

受条件所限

，

本项目评估人员未能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于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资产

、

负债实施正常的现场核查评估程序

。

本次评估是在对委托方提供的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

（

未审

）

等财务数据和

经营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分析

、

判断基础上

，

通过评定估算得出的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价值的估值意见

。

因此本报告受到被评估单位无法现场核实以及委托方所

提供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财务资料的充分性

、

准确性

、

有效性等条件的限制

。

（

三

）

本项目的执业注册资产评估师知晓股东部分权益价值并不必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股权

比例的乘积

。

由于无法获取行业及相关股权的交易情况资料

，

缺乏相关分析依据

，

故本次评估中未考虑股

权比例的大小和股权结构等因素可能产生的溢价或折价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

（

四

）

本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为一年

，

从评估基准日起计算

，

即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止

。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

，

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正文所披露的特别事项

，

并在利用本报告自行

决策时给予充分考虑

。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

，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

，

应当阅读评估报

告正文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９１

号

正 文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

，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

，

本着独立

、

公正

、

客观的原则并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所涉及的江苏银行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持续经

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工作

。

评估人员对委估对象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委估对象在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

。

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和被评估单位简介

本次评估的委托方为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产权持有者为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

被评估单位

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及被评估单位简介如下

：

（

一

）

委托方简介

公司名称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以下简称

“

宏图高科

”）

注册地址

：

南京市浦口区高新开发区新科四路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袁亚非

注册资本

：

１１３

，

２７８．９６

万元

实收资本

：

１１３

，

２７８．９６

万元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

股票简称

：

宏图高科

，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２２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承包境外机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

出口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一般经营项目

：

计算机

、

打印机

、

网络设备等信息类产

品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工程集成

，

通信设备

，

电线电缆

、

光纤光缆

、

电缆光缆附件

、

激光音视类产品

、

集成电路

、

电子元器件

、

照明电器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铜材生产

、

销售

，

技术咨询服务

、

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宏图高科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

（

１９９７

）

１００

号

、

１３２

号文批准

，

由江苏宏图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

司

、

南京有线电厂有限公司

、

镇江江奎集团公司

、

南京中软信息工程公司

、

江苏电子工业技术经济开发公

司五家单位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

１９９８

］

２７

号

、

２８

号文批准公开发行

股票

。

宏图高科股票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行

，

４

月

２０

日挂牌上市交易

，

股本

１２

，

３００

万股

。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

以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２

，

３００

万股为基数

，

用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

转增后的股本为

１９

，

６８０

万股

。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

以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９

，

６８０

万股为基数

，

用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

转增后的股本为

２９

，

５２０

万股

。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

宏图高科实施配股

，

配股比例为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２９

，

５２０

万股计算

，

每

１０

股配售

２

股

，

配股价格为

１４．００

元

／

股

。

本次共配售

２

，

４００

万股普通股

，

全部向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

。

配股后的总股

本为

３１

，

９２０

万股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江苏宏图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７

，

５８７．０７０１

万股

股份分别转让给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镇江江奎集团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３

，

８６４．８８６１

万股股份分别转让给南京雷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

南京博融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宏图高科股东江苏紫金电子信息产业

（

集团

）

公司

（

又名南京有线电厂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苏紫金

）

被司法冻结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公司国有法人股被依法拍卖

，

上海道乐投资有限公司买受

９２０

万股股份

，

常州海坤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买受

８００

万股股份

，

上海创远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买受

１８０

万股

股份

，

南京凤鸣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买受

１００

万股股份

。

宏图高科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

改革实施后公司注册资本仍为

３１

，

９２０

万元人民币

，

总

股本仍为

３１

，

９２０

万股

，

其中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４．１３６６

万股

，

境内法人持股

１５

，

０２７．８６３４

万股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

Ａ

股

１６

，

８４８

万股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８

］

１０６５

号文核准

，

宏图高科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

９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１２

，

５００

万股股份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

公司股份总数变

更为

４４

，

４２０

万股

。

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４

，

４２０

万元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１０

］

５７４

号文核准

，

宏图高科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采取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式向江苏汇鸿国际集团针棉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自然人苏建平

、

自然人叶祥尧等

９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１２

，

２１９．４８

万股股份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

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

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５６

，

６３９．４８

万股

，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６

，

６３９．４８

万元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

，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公司增加股本

５６

，

６３９．４８

万股

。

变更后的总股本为

１１３

，

２７８．９６

万股

，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１３

，

２７８．９６

万元

。

（

二

）

产权持有者简介

公司名称

：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胞集团

）

注册地址

：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１８

号第

１１

层

Ａ２

座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袁亚非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控股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电子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

、

施工

、

安装

；

电

子计算机及配件

、

通信设备

（

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

开发

、

研制

、

生产

、

销售及售后服务与咨询

；

摄影器

材

、

金属材料

、

建筑装饰材料

、

五金交电

、

水暧器材

、

陶瓷制品

、

电器机械

、

汽配

、

百货

、

针纺织品

、

电子辞典

（

非出版物

）、

计算器

、

文教办公用品销售

；

家电维修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三胞集团是一家以信息化为特征

，

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

，

集商业连锁

、

电子商务及物流

、

信息服务

、

房

地产

、

投资五大产业板块于一体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

。

自

１９９３

年创立以来

，

三胞集团凭借锐意创新的精

神

，

始终保持着业务的高速增长

。

２０１０

年

，

集团总资产已突破

３００

亿

，

年销售额超

４５０

亿

，

员工总数超

２００００

人

。

三胞集团现拥有宏图高科

（

６００１２２．ＳＨ

）、

南京新百

（

６００６８２．ＳＨ

）、

宏图三胞

、

宏图地产

、

广州金鹏

、

富士

通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等独资及控股合资的企业

５０

余家

。

２０１０

年

，

集团的综合实力被中国企业家联合会

评为

“

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

”

第

１７４

名

；

被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和中国统计协会评为

“

中国民营

５００

强企业

”

第

１３

位

；

被国家统计局

、

江苏省统计局

、

江苏省工商联评为

“

江苏省百强企业

”

第

１６

名

、“

江苏省百强民营企

业

”

第

５

名

。

（

三

）

被评估单位简介

１

、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

”

或

“

公司

”）

注册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洪武北路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

黄志伟

注册资本

：

９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

９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７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

；

发行

金融债券

；

代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金融债券

；

从事同业拆借

；

买卖

、

代理买卖

外汇

；

从事银行卡业务

；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险箱业务

；

经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２

、

历史沿革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筹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０６

］

３７９

号

）

批准同意

，

由江苏省内的原无锡市商业银行

、

苏州市商业银行

、

南通

市商业银行

、

常州市商业银行

、

淮安市商业银行

、

徐州市商业银行

、

扬州市商业银行

、

镇江市商业银行

、

盐

城市商业银行和连云港市商业银行

１０

家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设立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原无锡市商业银行

、

苏州市商业银行

、

常州市商业银行

、

南通市商业银行

、

淮安市

商业银行

、

徐州市商业银行

、

镇江市商业银行

、

扬州市商业银行

、

盐城市商业银行和连云港市商业银行共

十家商业银行共同签署

《

江苏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协议

》，

协议约定

“

实施合并统一法人

；

综合处置不

良资产

；

募集新股充实资本

；

构建现代银行体制

”，

并以新设合并的方式成立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

银行总部设在南京

，

实行一级法人管理

，

授权经营统一核算

；

合并各方在合并后各自的独立法人资格取

消

，

原有债权债务由江苏银行承继

。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领取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为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１８９

，

金融业务许可证号为

Ｂ０２４３Ｈ２３２０１０００１

，

法定代表人黄志伟

，

注册地址

南京市洪武北路

５５

号

。

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

，

８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

元

，

其中

：

无锡市商业银行等十家城市商

业银行原股东以评估确认后的各城市商业银行净资产折合实收资本人民币

４

，

３１３

，

１９３

，

７５７． ００

元

，

江苏

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股东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

３

，

５３６

，

８０６

，

２４３． ００

元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向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

司

、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

股

，

面值为每股人民

币

１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６０

元

，

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公司

、

江苏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金鹰工业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高科技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苏省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

股

，

面值为每股人民币

１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５． ００

元

，

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江苏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持股比例为

１０．

００％

。

３

、

经营机构设置情况

目前公司下设

１６

家分行和总行营业部及南京地区

１６

家直属支行

，

其中

１０

家分行系由原无锡市商

业银行

、

苏州市商业银行

、

南通市商业银行

、

常州市商业银行

、

淮安市商业银行

、

徐州市商业银行

、

扬州市

商业银行

、

镇江市商业银行

、

盐城市商业银行和连云港市商业银行

１０

家城市商业银行转变

，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先后设立宿迁分行

、

泰州分行

、

上诲分行

、

深圳分行

、

北京分行和杭州分行

。

４

、

公司行业性质及经营业务范围

公司的行业性质是金融业

。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发行金融债券

；

代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

券

、

金融债券

；

从事同业拆借

；

买卖

、

代理买卖外汇

；

从事银行卡业务

；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

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管箱业务

；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

５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列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性质 股数 比例

１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９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３％

３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５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５％

４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公司 国有

４８７

，

０１５

，

５４０．００ ５．３５％

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

３０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

６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

７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２４８

，

８０９

，

２１５．００ ２．７３％

８

南通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

２２２

，

４４８

，

６４４．００ ２．４４％

９

丰立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１０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６

、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

１

）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数据指标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６２６

，

８７６

，

０４９

，

２４３．８７

负债总额

５９５

，

２９８

，

４９６

，

９２０．９２

净资产

３１

，

５７７

，

５５２

，

３２２．９５

股本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

３．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９

，

８６６

，

５４７

，

４０７．３８

利润总额

４

，

９２８

，

１６３

，

０５７．４５

净利润

３

，

６５７

，

４４６

，

２９４．２１

每股收益

０．４０

（

２

）

前三年报告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

５１４

，

１４５

，

７２２ ４３０

，

４３７

，

２８４ ３３０

，

５０５

，

０８６

存款总额

４３４

，

２７７

，

８２７ ３６２

，

６３１

，

０３２ ２７８

，

７４０

，

４７０

贷款和垫款总额

２９０

，

８２５

，

１１６ ２３９

，

５２９

，

８２９ １８９

，

２６０

，

５３６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２７

，

８１１

，

５３０ ２２

，

６９２

，

３７６ １５

，

０３７

，

６８９

营业收入

１６

，

５２４

，

１７４ １１

，

４４７

，

５１６ ８

，

４２８

，

１０７

营业利润

７

，

５６７

，

２８９ ５

，

５３４

，

９００ ３

，

４１８

，

３８６

投资收益

１９７

，

６７２ １１１

，

５８２ ５８

，

８４６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５０

，

３６３ ９４

，

４６５ １０８

，

３９７

利润总额

７

，

８１７

，

６５２ ５

，

６２９

，

３６５ ３

，

５２６

，

７８３

净利润

５

，

８３３

，

８８１ ４

，

１８５

，

４８１ ２

，

６２１

，

３４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５

，

６３９

，

７９６ ４

，

１１７

，

１７５ ２

，

５３７

，

３６９

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０６９

，

６７９ ２９

，

１０３

，

８８７ ７

，

４４２

，

８８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２

，

４９５

，

９２９ １１

，

５２６

，

０１０ －６

，

２３６

，

２２５

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元）

０．６４ ０．４７ ０．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元）

０．６２ ０．４６ ０．３２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０６ ２．４９ １．７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２３ ３．２６ ０．９３

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３．１ ２２．１９ １９．９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２．３３ ２１．８２ １９．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２．７７ ２１．２ ２０．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２．０２ ２０．８６ １９．９８

（

３

）

前三年期末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总负债

４８６

，

３３４

，

１９２ ４０７

，

７４４

，

９０８ ３１５

，

４６７

，

３９７

存款总额

４３４

，

２７７

，

８２７ ３６２

，

６３１

，

０３２ ２７８

，

７４０

，

４７０

其中：定期存款

１７４

，

９１２

，

６２５ １３６

，

７９７

，

１７３ １０８

，

１１５

，

２４５

同业拆入总额

４

，

４０７

，

８９６ ４

，

８１７

，

４４９ ５９７

，

６６８

贷款与垫款总额

２９０

，

８２５

，

１１６ ２３９

，

５２９

，

８２９ １９３

，

７１０

，

４１５

其中：贷款、进出口押汇

２６５

，

５１４

，

５５７ ２２０

，

６２１

，

１４６ １７２

，

６４８

，

６１８

贴现

２５

，

３１０

，

５５９ １８

，

９０８

，

６８３ ２１

，

０６１

，

７９７

（

４

）

前三年期末补充财务指标

项目 统计口径 标准值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收益率（

％

）

≥０．６０ １．２４ １．１ ０．９４

资本充足率（

％

）

≥８ １２．８２ １１．８２ １０．７４

核心资本充足率（

％

）

≥４ ８．７３ ８．６６ ７．２７

流动性比率（

％

）

人民币

≥２５ ４４．７１ ４２．２２ ５０．１６

外币

≥２５ ６２．０９ ６０．２３ ６７．２７

存贷比（

％

）

≤７５ ６６．９７ ６６．０５ ６８．６４

拆借资金比率（

％

）

拆入资金比

≤４ １．０２ １．３４ ０．２１

拆出资金比

≤８ １．１ ０．２２ ０．２１

不良贷款比率（

％

）

≤５ ０．９６ １．０６ １．４５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率（

％

）

≤１０ ２．６ ３．５８ ４．３２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

） —

１８．７９ ２２．８５ ３２．０１

拨备覆盖率（

％

）

≥１５０ ２６５．３１ ２０９．６２ １５８．５１

收入成本比（

％

）

≤３５ ３４．０４ ３６．１４ ３８．０４

（

５

）

前三年贷款呆账准备金情况

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期初余额

５

，

３２６

，

００４ ４

，

４４９

，

８７９ ３

，

７０７

，

９２１

本期从损益中计提

２

，

２５２

，

２６２ １

，

０５９

，

５７７ １

，

１７９

，

１４５

本期转入

５２

，

７６９ ６３

，

４８５ ２１

，

５２７

本期转出

－１４８

，

５５４

—

－１９

，

４００

本期核销

－４７

，

５７０ －１９６

，

９６０ －５１３

，

４０１

本期转回

３

，

０１３

—

１０３

，

３７４

已减值贷款利息回拨

－３７

，

４８５ －４９

，

９７７ －２９

，

２８７

期末余额

７

，

４００

，

４３９ ５

，

３２６

，

００４ ４

，

４４９

，

８７９

（

６

）

前三年资本构成及资本充足率情况

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资本净额

４０

，

７６７

，

５９０ ３０

，

８３５

，

１５６ ２２

，

０８１

，

９１２

其中：核心资本

２７

，

８００

，

１６４ ２２

，

６２８

，

４８０ １４

，

９９５

，

１６８

附属资本

１３

，

０４７

，

９７０ ８

，

２６９

，

４０７ ７

，

１５３

，

３６８

扣减项

８０

，

５４５ ６２

，

７３２ ６６

，

６２４

加权风险资产

３１８

，

０２１

，

３５５ ２６０

，

８１７

，

４３２ ２０５

，

６９０

，

１８４

市场风险资本

－ － －

资本充足率

１２．８２％ １１．８２％ １０．７４％

核心资本充足率

８．７３％ ８．６６％ ７．２７％

数据来源

：

江苏银行网站公告的

２０１１－２００９

年的年报或年报摘要

。

（

四

）

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三胞集团是被评估单位江苏银行的股东之一

，

目前持有江苏银行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

。

委托方宏图高科

拟购买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行的股权

。

（

五

）

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除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及被评估单位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为本次经济行为涉及的相关当事方

以及国家法律

、

法规规定许可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

初次之外

，

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方确认的机构

或个人不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者

。

二

、

评估目的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股股权

，

因此需要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江苏银行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为宏图高科拟收购三胞集

团持有的江苏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

三

、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根据资产评估双方签订的

《

资产评估业务委托约定书

》，

本次评估项目的评估对象为三胞集团持有的

江苏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涉及的江苏银行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

评

估范围为江苏银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本次申报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四

、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

，

价值类型确定为市场价值

。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与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

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

选择市场价值作为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

，

是遵照价值类型与评估目的相一致的原则

，

并充分考虑市

场条件和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

，

在本评估机构接受委托方评估委托时所明确的评估结论价值类型

。

五

、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

一

）

该评估基准日

，

符合相关经济行为的需要

，

有利于评估目的的实现

；

（

二

）

该评估基准日为江苏银行会计月末报表日

，

便于评估机构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财务资料

，

有利

于评估工作的完成

。

资产评估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

六

、

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具体法律依据

、

准则依据

、

行为依据

、

权属依据

、

取价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

（

一

）

法律法规依据

１

、《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

国务院第

３７８

号令

，

２００３

）；

２

、《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

国资委

、

财政部第

３

号令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３

、《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１２

号

（

２００５

年

）

４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修订

）；

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修订

）；

６

、

其它相关法律

、

法规

、

通知文件等

。

（

二

）

准则依据

１

、

财政部财企

［

２００４

］

２０

号批准发布的

《

资产评估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

基本准

则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发布

，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执行

）；

２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关于印发

《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

的通知

。（

会协

［

２００３

］

１８

号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３

、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

《

资产评估准则

———

企业价值

》

的通知

（

中评协

［

２０１１

］

２２７

号

）；

４

、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

《

资产评估准则

—

评估报告

》

等

７

项资产评估准则的通知

（

中评协

［

２００７

］

１８９

号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修订

）。

（

三

）

经济行为依据

委托方与我公司签订的

《

资产评估业务委托约定书

》。

（

四

）

产权证明依据

１

、

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２

、

三胞集团提供的江苏银行股权证

；

３

、

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出具的

《

承诺函

》；

４

、

其它有关产权证明文件

。

（

五

）

取价依据

１

、

评估人员实地勘查

、

市场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

２

、

江苏银行前几年度会计报表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经营数据等财务资料

；

３

、

ＷＩＮＤ

资讯等专业数据库及资料

；

４

、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

、

技术标准及价格信息资料

；

５

、

其他资料

。

七

、

评估方法

（

一

）

评估方法的选择过程和依据

按照

《

资产评估准则

－

基本准则

》，

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

、

价值类型

、

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

恰当选

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

本次评估目的是估算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所涉及的江苏银行股东部分权益

价值

，

为宏图高科拟收购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行股权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

因此需要对江苏银行

评估基准日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企业整体资产的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法

、

市场法和收益法

。

成本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

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

、

在市场上已有交易

案例的企业

、

股东权益

、

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

收益法也叫收益现

值法

，

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

本次评估中

，

由于三胞集团持有江苏银行的股份比例很小

，

江苏银行没有提供去企业现场核查的条

件

。

受条件所限

，

本项目评估人员不能对江苏银行于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资产

、

负债履行正常的现场核

查评估程序

，

因而无法掌握被评估单位的资产

、

负债及企业未来规划等相关数据

，

因此无法采用成本法和

收益法进行评估

。

评估中

，

考虑到被评估单位的近年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和经营数据能够提供和掌握

，

而

目前证券市场上有与被评估单位性质类似

、

业务相同的可比上市公司案例

，

相关市场价格

、

市盈率状况

、

市净率状况

、

股权价值及可比调整内容方便了解和掌握

，

具备使用市场法的条件

，

而且采用市场法进行评

估更能体现委估资产的市场价值

，

有利于本次评估目的实现

，

因此评估中考虑采用市场法的评估方法

。

市场法

，

又称市场比较法

，

是指将估值对象与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或可参考企业进行比较

，

并对比较

因素进行修正

，

从而确定估值对象价值的一种估值方法

。

使用市场法的基本条件是

：

需要有一个较为活跃的资本市场

；

市场案例及其与估值目标可比较的指

标

、

参数等资料是可以搜集并量化的

。

根据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及可收集资料情况

，

本次评估采用参考企业比较法进行评估

。

参考企业比较法是指通过对资本市场上与被评估单位处于同一或类似行业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

务数据进行分析

，

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或经济指标

，

在与被评估单位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

得出评估对象价

值的方法

。

本次评估中

，

通过选取同行业内可比的上市公司

，

对被评估单位及各可比公司根据相同指标进行分

析调整

，

在考虑流动性折扣后合理确定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

，

再用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

×

持股比例的方式确定相应的股权价值

。

八

、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

为宏图高科拟收购

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经济行为所涉及的江苏银行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部分权益

价值进行了评估

。

评估人员对委估对象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委估资

产的具体情况

，

采用市场法对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

整个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托

、

评估准

备

、

收集资料

、

评定估算

、

评估汇总及提交报告等

，

具体评估过程如下

：

（

一

）

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由我公司业务负责人与委托方代表商谈明确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

、

被评估单位和出此以外的其他评

估报告使用者

；

评估目的

；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

价值类型

；

评估基准日

；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

评估报告提

交时间及方式

；

委托方与注册资产评估师工作配合和协助等其他需要明确的重要事项

。

（

二

）

签订业务约定书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

，

我公司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

、

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

，

并由

评估机构决定承接该评估业务

。

（

三

）

编制评估计划

我公司承接该评估业务后

，

立即组织注册资产评估师编制了评估计划

。

评估计划包括评估的具体步骤

、

时

间进度

、

人员安排和技术方案等内容

。

（

四

）

收集资料和市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

，

我们对评估对象进行了适当的核实和了解

。

包括

：

要求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提供涉及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详细资料

；

要求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对其提供的相关权属资料

、

财务材料以签字

、

盖章或者其他方式进行确认

；

注册资产评估师通过询问

、

核对等方式进行调查

，

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

，

了解评估对象现

状

，

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

由于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和被评估单位未能提供必要核查条件

，

受条件所限

，

本项目评估人员未能对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资产

、

负债实施正常的现场核查程序

。

本次评估仅对委

托方

、

产权持有者提供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

报表

（

未审

）

等财务数据和经营数据及被评估单位目前经营情况进行了解和市场调查

。

（

五

）

评定估算

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目的和项目特点

，

结合现场核查条件和收集资料情况

，

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

即通

过对与被评估单位行业相同

、

规模接近

、

业务相同的国内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

、

筛选

、

分析

、

测

算

，

并与被评估单位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

、

分析

，

在深入研究企业生产经营的相关方面的基础上

，

建立计

算模型

，

进行评估测算

，

并进行必要的验证

，

以此合理确定委估资产的评估结论

。

（

六

）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

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初稿

。

我公司内部对评估报告初稿和工作底稿进行三级

审核后

，

与委托方

、

被评估单位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

。

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

，

对评估结论

进行必要的调整

、

修改和完善

，

然后重新按我公司内部资产评估报告三审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审核后

，

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评估报告

。

九

、

评估假设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和负债所处宏观环境

、

经营环境的变化

，

必须建立一些假设以充分支持我

们所得出的评估结论

。

在本次评估中采用的评估假设如下

：

（

一

）

公开市场假设

。

假设委估资产处于一个充分活跃的公开市场中

，

市场中的交易各方有足够的时

间和能力获得相关资产的各种信息

，

并作出合理的决策

。

（

二

）

持续经营假设

。

假设江苏银行之资产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能够继续以目前的经营范围

、

规模

、

方式在合理投入的基础上持续经营

，

企业能够保留并吸引有能力的管理人员

、

关键人才

、

技术人员以支持

企业向前发展

。

（

三

）

宏观经济和行业环境稳定的假设

。

江苏银行所在的地区及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不产生大的变

更

，

除已出台的政策之外

，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趋向平稳

，

税收

、

利率

、

物价水平等基

本稳定

，

期货行业按照发展规划顺利实施

，

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

健康发展的态势保持不变

。

（

四

）

合法经营假设

。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经营符合国家的经济政策

，

遵守税收

、

环保和其他与企业经

营相关的法律

、

法规和规章

。

（

五

）

资料合法

、

真实

、

完整性假设

。

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提供的资料是本次评估工作的重要基础资料

，

评估人员对所收集到的资料履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程序

，

并在专业范围内进行应有的职业分析判断

，

对

所发现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澄清核实和尽可能的充分披露

。

但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受执业范围所限

，

不能

对所提供的资料的合法性

、

真实性和完整性做出保证

。

因此

，

评估工作是以委托方

、

产权持有单位和被评

估单位所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合法

、

真实

、

完整为假设前提

。

（

六

）

无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对委估资产的重大不利影响

。

（

七

）

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是按照不变价格体系确定的

，

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

，

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

，

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

变化时

，

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提条件的改变而得出不同评估结果的责任

。

十

、

评估结论

通过评估

，

在持续经营假设

、

公开市场假设的前提条件下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江苏宏

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所涉

及的江苏银行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经评估为

５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

大写为人民币伍亿零肆佰万元

）。

十一

、

特别事项说明

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评估报告时

，

应关注以下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

在依据本报告

自行决策时给予充分考虑

。

（

一

）

本评估结果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

，

根据持续经营原则

、

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

价格

，

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

、

担保和质押事宜

，

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

价值的影响

，

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

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发生变化时

，

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

（

二

）

本次评估是在独立

、

客观

、

公正的原则下由评估机构作出的

，

评估机构及参加本次评估的工作人

员与委托方或其他当事人无任何利害关系

，

评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和规范

，

并进行了充分

的努力

。

（

三

）

由委托方和产权持有者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行为文件

、

营业执照

、

产权证明文件

、

财务报表等

，

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

。

委托方

、

被评估单位应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

合法性

、

完整性负责

。

（

四

）

遵循相关法律

、

法规

，

评估师仅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

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

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

，

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

评估过程中

，

评估人员已对委托

方

、

产权持有者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和资料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

。

评估结果是以委估资产在

合法存在的前提下对其价值的评估

，

对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提供的资料失实而导致评估结论的误差

，

评估

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不承担相关责任

。

（

五

）

本次评估中

，

由于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很小

，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没有提供去企业现场核查的条件

。

受条件所限

，

本项目评估人员未能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于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资产

、

负债实施正常的现场核查评估程序

。

本次评估是在对委托方提供的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

（

未审

）

等财务数据和

经营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分析

、

判断基础上

，

通过评定估算得出的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股权价值的估值意见

。

因此本报告受到被评估单位无法现场核实以及委托方所

提供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财务资料的充分性

、

准确性

、

有效性等条件的限制

。

（

六

）

对评估对象所在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

，

在企业委托时未作特殊说明而评

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

，

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

，

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

（

七

）

本项目的执业注册资产评估师知晓股东部分权益价值并不必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股权

比例的乘积

。

由于无法获取行业及相关股权的交易情况资料

，

缺乏相关分析依据

，

故本次评估中未考虑股

权比例的大小和股权结构等因素可能产生的溢价或折价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

（

八

）

评估结论是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受具体参加本次项目的评估人员的执

业水平和能力的影响

。

（

九

）

评估基准日后重大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后

、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之内

，

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

，

应按以下原则处

理

：

１

、

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

，

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

２

、

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

，

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

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

３

、

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

、

价格标准的变化

，

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

，

进行相应

调整

。

（

十

）

本报告含有若干附件

，

附件构成本报告重要组成部分

，

与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十二

、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

一

）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根据前述的原则

、

依据

、

评估假设

、

方法

、

程序得出的

，

并只有在上述原

则

、

依据

、

评估假设存在的条件下方能成立

。

（

二

）

本评估报告书及相应的评估结论系对委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的反映

，

只能用于评估报

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

（

三

）

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

（

四

）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为本次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使用和送交相关主管部

门审查使用

。

本评估报告书的所有权归评估机构所有

，

未征得本评估机构同意

，

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

抄

、

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

法律

、

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

（

五

）

本评估报告的有效使用期限为一年

，

有效期从评估基准日开始计算

。

即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止

。

十三

、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形成评估结论的日期为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授权人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签章

：

评估项目负责人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签章

：

评估报告复核人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签章

：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 件

１

、

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

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２

、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３

、

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

三胞集团的股权证复印件

５

、

江苏银行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年报摘要及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

６

、

委托方

、

产权持有者承诺函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0

2012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